青龙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版）

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情况的说明
按照市权责清单编制联席会议《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部门权责清单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已完成动态调整工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对照市县乡政府部门权责清单通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结合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法律法规“立改废”等情况及我局实际，我单位行政许可增加1项，行政处罚增加15项、减少1项具体变动如下：

（一）行政许可事项增加目录：

1.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

（二）行政处罚事项减少目录：

1.对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收购和销售国家统一收购的矿产品的处罚

（三）行政处罚事项增加目录：

1、销售车用乙醇汽油以外的其他车用汽油的处罚

2、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在显著位置张贴或者公开展示相关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撕毁、涂改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或者未保持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至下次日常监督检查的处罚

3、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拒绝、阻挠、干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处罚

4.对化妆品标识未标注化妆品名称或者标注名称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处罚

5.对化妆品标识未依法标注化妆品实际生产加工地或者生产者名称、地址的处罚

6.对化妆品标识未清晰地标注化妆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或者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的处罚

7.对化妆品未按规定标注净含量的处罚

8.对化妆品标识未标注全成分表，标注方法和要求不符合相应标准规定的处罚

9.对化妆品标识未标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或者未标注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处罚

10.对化妆品未依法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的处罚

11.对化妆品标注违法内容的处罚

12.对化妆品标识与包装物分离的处罚

13.对化妆品标识不使用规范中文的处罚

14.对化妆品标识采用违法标注的处罚

15.对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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